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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师政发〔2017〕34 号 

 

 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关于印发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学生处分规定》的通知 
 
 

各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 

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分规定》已于 2017 年 7 月

3 日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2017 年 7 月 12日上报云南省教育

厅高教处审核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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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分规定 

 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学校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

序，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，根据《高等教育法》《高等学校

学生行为准则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和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给予学生处分，应当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，

与学生违法、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的原则。

学校对学生的处分，应当做到证据充分、依据明确、定性准确、

程序正当、处分适当。 

  第三条  处分的种类：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、

开除学籍。 

第四条  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，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。处分

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  （一）学生的基本信息； 

  （二）作出处分的事实和证据； 

  （三）处分的种类、依据、期限； 

  （四）申诉的途径和期限； 

  （五）其他必要内容。 

  第五条  在对学生作出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决定之前，学校应

当告知学生作出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下发《处分预处理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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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单》给受处分学生本人并告知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听取学

生的陈述和申辩。学生难于联系的，可以通过 QQ 留言、手机短

信和校园网公示的方式告知，公示 3 天视为送达。 

  处理、处分决定以及处分告知书等，应当直接送达学生本人，

学生拒绝签收的，可以以留置方式送达；已离校的，可以采取邮

寄方式送达；难于联系的，通过 QQ 留言、手机短信和校园网公

示的方式告知，公示 3 天视为送达。 

  第六条  对学生作出取消入学资格、取消学籍、退学、开除

学籍或者其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的，应当提

交校长办公会或者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，并应当事先进

行合法性审查。 

  第七条  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期为 6 个月，留校察看

处分期为 12 个月，受处分学生在处分期未出现违纪情况，可于

处分期到期前一个月内向学院提出撤销处分的申请，由给予处分

的相应部门或会议研究决定处分的解除。警告、严重警告处分可

以通过院长办公会或学生处（教务处、保卫处）部门会议讨论后

解除；记过处分由学生处、教务处、保卫处等部门会议讨论通过

后给予解除；留校察看处分经学生处（教务处、保卫处）部门会

议讨论通过，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解除。未提交申请的，不予解

除，处分期继续延长。解除处分后，学生获得表彰、奖励及其他

权益，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。 

第八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轻或从轻处分：  

（一）过失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  

（二）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的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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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他人胁迫或诱骗的；   

（四）有主动检举、揭发他人的违纪行为等立功表现的；  

（五）有其他可以减轻或从轻处分情形的。   

第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处分：   

（一）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  

（二）胁迫、诱骗或教唆他人违纪的；   

（三）蓄意隐瞒违纪事实、销毁证据材料、干扰违纪处 

理过程的；   

（四）对检举人、证人或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威胁或 

打击报复的；   

（五）有两种以上违纪行为的；   

（六）伙同校外人员违纪的；   

（七）有涉外活动违纪的；   

（八）系违纪群体的首要成员或主要成员的；   

（九）再次违纪的；   

（十）有其他应当从重处分情形的。 

第十条  对学生的处理、处分及解除处分材料，学校应当真

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。 

被开除学籍的学生，由学校发给学习证明。学生按学校规定

期限离校，档案由学校退回其家庭所在地，户口应当按照国家相

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户籍所在地。 

 

第二章 违纪行为及处分规定 

 



 - 5 - 

第十一条 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： 

  （一）违反宪法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、破坏安定团结、扰乱

社会秩序的； 

  （二）触犯国家法律，构成刑事犯罪的； 

  （三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，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； 

  （四）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、组织作弊、

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、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

利益，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； 

  （五）学位论文、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、篡改、伪

造等学术不端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或者代写论文、买卖论文的； 

  （六）违反本规定和学校规定，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、

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； 

  （七）侵害其他个人、组织合法权益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  （八）3 次及以上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，经教育不改

的。 

第十二条  违反学籍管理规定的处分，按照《丽江师范高等

专科学校学籍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组织、煽动闹事、罢课，或未经批准上街游行、

示威、举行大型集会，书写、张贴大、小字报等扰乱社会、生活

和教育教学工作秩序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记过直至开除学籍处

分。  

第十四条  偷盗、诈骗国家、集体或个人财物的，视情节轻

重，给予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。 

第十五条  宣扬、参加邪教、封建迷信活动的，给予记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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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处分；在校内非法组织宗教活动，不听劝阻的，给予严重警告

以上处分； 

第十六条  侮辱、漫骂、威胁、恐吓教职员工的 ，给予警

告以上处分；殴打教职工的，无论情节轻重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

第十七条  有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的，分别作如下处分：  

（一）传看、传阅、制作、张贴、传播淫秽文章、书刊、图

片、音像、网站等淫秽资料，或非法文章、书刊、音像等资料的，

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；其中有牟利行为等严重情节的，给予留校察

看以上处分；   

（二）参与赌博或明知赌博而提供赌具或场所的，给予严重

警告或记过处分；其中有聚众赌博、屡次赌博或勾结校外人员赌

博等严重情节的，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；  

（三）调戏、侮辱妇女或进行偷窥、猥亵、性骚扰等不道德

行为的，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；   

（四）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，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；  

（五）有卖淫、嫖娼等行为的，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。 

第十八条  故意损坏公物，除照价赔偿外，视情节轻重，给

予警告直至留校察看处分；对性质恶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给予

开除学籍处分。触犯法律者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参与寻衅滋事、打架斗殴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

体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予以下处分：   

（一）预谋策划、怂恿他人寻衅滋事、挑起打架，未造成打

架后果的，视情节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；   

（二）预谋策划、怂恿他人寻衅滋事、挑起打架，造成打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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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果的，视情节给予记过以上处分；   

（三）虽未动手打人，但寻衅滋事、挑起打架等事端的，视

情节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；   

（四）动手打人，未致伤的，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；  

（五）动手打人，致他人轻微伤的，给予记过或留校察 

看处分；   

（六）动手打人，致他人轻伤的，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

处分；   

（七）动手打人，致他人重伤的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   

（八）首先动手打人、持械打人、经预谋策划的打架斗殴、

勾结校外人员打架斗殴、聚众斗殴、殴打教职工的，按以上

各款所列从重处分;   

（九）以“劝架”为名偏袒一方，致使事态恶化的，给予

严重警告以上处分;  

 （十）故意为他人打架提供器械的，根据造成的危害程度，

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。 

（十一）凡打架斗殴致伤他人者，根据责任承担相应的医药

费、误工费等费用，触犯法律的送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   （十二）在本条第五、六、七款中，如公安机关不能及时出

具轻伤或重伤的司法鉴定，可由保卫处根据情节严重情况，先行

给予违纪学生记过处分，待公安机关出具相关伤情鉴定后，再按

照规定另行处分。 

第二十条  登录非法网站、传播有害信息者，视情节轻重，

给予记过直至开除学籍处分。利用电脑、网络或其他工具进行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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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借贷、非法活动、侵害他人权益,发表或散布不良信息和反动

言论者，给予严重警告至留校察看处分；影响恶劣、危害严重者，

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有下列损害学校名誉情形之一的，给予警告以

上处分：   

（一）在个人的商业活动中，公开在招牌、广告、海报、文

件等有关宣传材料上使用学校的名称或标识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  

（二）擅自以学校、学院、学生组织、老师等名义对外发布

公告、新闻，或作出不负责任承诺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    

（三）擅自以学校、学院、学生组织、老师等名义在社会上

参加活动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  

（四）将本人学生证、身份证、银行卡等转借给他人从事违

法违纪活动，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
（五）有其他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，造成不良影响的。 

第二十二条  凡酗酒和酒后滋事者，分别给予以下处分： 

（一）酗酒者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记过直至开除学籍处分； 

（二）酒后滋事者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

籍处分；由此造成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的，根据责任承担相应的

医药费和财产损失赔偿费。触犯法律者，交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 严禁学生在校内、外私自租房住宿。因私自外

宿造成的安全事故，一切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。如因特殊原因需

要办理走读的，需按相关规定办理走读手续并签订安全协议。夜

不归宿者一律视为私自外宿。宿管科将私自外宿的学生名单通报

各学院，对第一次私自外宿的学生由学院进行批评教育，第二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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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自外宿的学生由学院进行通报批评，一学期累计三次（含三次）

以内的私自外宿的学生，由学生处给予警告处分，在处分期间仍

然私自外宿的逐一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学籍。 

第二十四条  在宿舍区内违章用电的，除没收有关物品外，

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，由此造成损失的根据责任赔

偿相应的损失。严禁学生在学生公寓内张贴、散发各类广告或推

销产品，违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。 

第二十五条  不遵守学校作息时间夜间擅自外出者，翻围墙

或攀爬宿舍出入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，造成安全事

故的，一律由违纪学生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 

第二十六条  严禁男女生互串宿舍。擅自进入异性宿舍者，

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在宿舍内留宿异性者，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

除学籍处分。 

第二十七条  严禁破坏学生公寓消防设施。在消防栓处取水

的，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；打砸消防栓设施的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；

盗用消防管带攀爬宿舍的，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。 

第二十八条  违反考场纪律者,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以上

处分。 

第二十九条  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者，

在处分期间有改过表现，经本人申请可减轻或撤销处分；处分之

日起一年内再次违纪的，加重处分。因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

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其它法律，但司法机

关未出具进一步处理结果给予学生留校察看处分的，待司法机关

给出处理意见之后，处理结果涉及到开除学籍以下处分，且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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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明显悔改表现，经本人申请，辅导员、学院领导签署意见，主

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可提前或按期解除留校察看处分；如在留

校察看期间继续违纪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 

第三十条  毕业班学生不给予留校察看处分，但其错误够留

校察看处分时，给予记过处分，并不准其毕业，作结业处理。处

分期满一年后，受处分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学校视其表现，决

定是否同意其换发毕业证书。 

第三十一条  受纪律处分的学生，自处分之日起,处分期内取

消各种评优评先及享受国家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资格。 

 
第三章 处分权限和职责 

 

第三十二条  对学生违纪的处分按照“谁管理、谁处分”的

原则设定处分权限： 

（一）学生因违反学籍管理规定受到处分，按照《丽江师范

高等专科学校学籍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（二）学生因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其

它法律，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，由保卫处部门会议讨

论通过后给予处分；留校察看处分，由保卫处提出意见报分管校

领导批准后，给予处分；开除学籍处分，由保卫处提出意见，经

分管校领导审核，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后，给予处分。处分文件由

保卫处拟文后全校发文。 

（三）学生因违反宿舍管理规定等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

过处分，由学生处部门会议讨论通过后给予处分；留校察看处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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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生处提出意见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给予处分；开除学籍处

分，由学生处提出意见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核，报校长办公会研究

后，给予处分。处分文件由学生处拟文后全校发文。 

（四）学生因违反学院的日常管理规定等受到警告、严重警

告处分，由院长办公会会议讨论通过后给予处分，报学生处备案；

记过处分和留校察看处分报学生处，由学生处部门会议讨论后提

出意见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给予处分；开除学籍处分报学生处，

由学生处部门会议讨论后提出意见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核，报校长

办公会研究后，给予处分。处分文件由学生处拟文后全校发文。 

第三十三条  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、开除学

籍处分的决定书，一律装入学生档案；撤销处分的决定书与原处

分决定书一同存入档案。 

 
第四章  处分申诉 

 

第三十四条  学生在收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，可以

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按照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

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实施办法》执行。 

 
第五章 附则 

 

第三十五条  本规定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如出现上

级新出台文件与本规定冲突的情况，按照上级文件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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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14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